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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30570

一、甲在某服飾店中覓得皮衣一件，經詢問店員，得知售價為新台幣一萬元。甲未發一

言，隨即將皮衣置於櫃台之上，並以現金結帳。請問：甲與服飾店店員的交易行為

是否有效？（25分） 

二、結婚證人是否須有完全之行為能力？請扼要述之。（25分） 

三、甲男乙女原為夫妻，經法院判決離婚確定後，甲男復與丙女結婚。其後乙女認原離

婚確定判決有瑕疵，請求再審勝訴確定。請問前後婚的關係如何解決？（25分） 

四、何謂民法上的重婚？重婚的效果如何？（25分） 


